S

-,

N

N

SR L R RS R A0 TR
”4E§$%3¥2M4%

2RI A FH R

AT AR R o MM ARFII4EGT 24P 3 F
FFim % % HideT
32
B A SR AL 2405 & .
PR R P ATE 29,080 d A A f S T p AT
¥pAde o e 5RFENFH%: —%1’“'3‘ °
FF 22

o

I

=

|

vy /AN
iﬁﬁ&?@%uﬁ%éﬁ—%ﬁg&%’éﬂ%“
- é?

s REFHEEGFF R (THAEESD) nFF
FHL LA FEA > ARIINALI0T4p ~ 11192 28p

R TEREAREZNE A REHEHRITET (T R)
2,300 ~ > AL LI E HAP L Bt R T 0 JIF A
G5k E {153, 185062 3,803+ 8 - FARNIE AL - ¥
LAHPAJIE cZRELTpLI4EL? 28P A2 R i

%— 7



CAB T REEHAL£93489,028 AL 0 B E
; a;é&i”ﬁi,—-»i%x;zw@%x%

Ao ROTRBEREST LD y)a ljﬁ'ig °ﬁ~1}l"§l&‘/ﬁp
5 E‘Z{ @A RFEZEEM G Kd“f\?ﬁ”’@%‘*ﬁ*?&l
0F ~EF > 8P [ ded 2 51H 5T o

= w‘ﬁ»% AT EREAY P RH o T AKNE R ITR R A
o

3~ﬁ¢?4ﬂ”“*#%ﬁ’Eﬁﬁ%”%ﬁﬁ‘%?‘&ﬁ
2P A2 FATBERE TGP o X fLEEE T
FAHT - 2N B 2L FRA R REERE D BN E S
X EBEFREYTF AN 0 5 AFH

A8 ~FFTRE2 e 1G22 ¥ F
3 7 TP ARRAZAERZER  Eh

AkT L B FF kAP e (R

14F ) » AL H P BEER > e g P
%%*gﬁﬁ%pﬂl%&%’”%ﬁ

TRERALFE O FPRLTRBEBRTH BT RE

B SR T AT A RS ;L'JEP
HE B/@éiﬁ£xﬁ%$ﬁigf£’

AL AR ESTIRGRZEN BEA O EHIER

Lo Q”ﬁ%ﬁi@%b‘)?f??“f—"ﬁiﬁ ’@?'R%Vﬂ'ﬁffﬂ I

gz 2 MG R LS  FH LR T B 2405

o AR - FIE R ¥ 20,0807 fd A A [ KR E
A ROLE RIF R AL P AL e
EE 5003 F L AIL SRR AL 2 B2RATL
SRR f R Rk A FEEE 85I 50
O N R OV
TEFZ e FF FRE
M RGRRATES o

E —a"z‘lz
Bres (=

U'I

}~4



do¥t ARG or o SRR E20p poe A D Rk o A

Z T EpF 4 gﬁ:f‘ﬁ - BB FFRN Y pooe

i = EN ] 114 = 6 ! 30 P
ER RS

o | HAET | FRAE | JILEDE g A% Hp R
5

1 1,120,616 | 407,116 [114%2* 6P 1102102 6p A=2 115107 6p
,L/F '?B ak

2 18,000,0002933,308 11427 6p |110#£10% 6p 422 1152107 6p -
AT P o
3 | 5,000,000 1,833,270 [114#2* 12p |[110#10% 12p 4= 115#10* 12p 2
AzZ G tEp o

4 11,000,000 | 369,950 |114=1%28p |110&10" 28p A=2115#10" 28p 1
AT P o
511,000,000 | 383,284 |114#2*4p |110#117 4p4=2115&11%4p o
AzZ P o

6 1,000,000 866,644 |114=1*%28p [111#3? 11p4=2116F3% I1P &+
AT P ok
712,000,000 449,956 |[114#2* 11p [111#1728p4=2116#1" 28p 1
.J./F '?B'L

8 | 870,000 406,000 |114#2* 11p [111#47* 11pA=2116&47 11p 2t
AT P
9 |3,000,000 | 340,000 (114#2* 3p 111#10% 3p A=2 116# 107 3p 2t
“]"F '?B ik

10 1,360,000 11427 3p [111#10° 3p 422 116£107 3p 1t
ATZF P

9, 349, 528

o
3
e
(g
W
ik
\8

b
i
mj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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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2544號
原      告 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進一  
訴訟代理人  張晉嘉  
            王舒薇  
被      告  廣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兼  
法定代理人  許錦忠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0萬元。
二、訴訟費用新臺幣29,580元由被告連帶負擔，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：
一、本件兩造間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，有其所簽立授信往來契約書一般條款第19條在卷可憑（見本院卷第15頁），本院自有管轄權，合先敘明。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部分：
一、原告主張：廣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廣嘉公司）前邀同許錦忠為連帶保證人，於民國110年10月4日、111年9月28日與原告簽訂授信往來契約書，共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2,300萬元，借款金額及借款日期分別如附表所示，利率分別為週年利率3.185％及3.8％計算，若未按期攤還本金，即喪失期限利益。詎廣嘉公司自114年1月28日起即未按期清償，迄今尚積欠原告借款本金934萬9,528元未給付，廣嘉公司自應清償前開債務。而許錦忠既為上開債務之連帶保證人，依約即應與廣嘉公司負連帶清償之責。為此，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一部請求被告連帶給付本金240萬元等語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　　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按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，民法第478條前段定有明文。又稱保證者，謂當事人約定，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，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。保證債務，除契約另有訂定外，包含主債務之利息、違約金、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，同法第739條、第740條亦有明文。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借授信往來契約書、動用申請書、放款帳卡明細（見本院卷第13至114頁），且被告對於上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，亦未提出書狀供本院審酌，參酌原告所提上開證據資料，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。廣嘉公司於前揭欠款因未依約繳納視為到期後，依民法第478條前段規定，自應負擔返還借款之責任，而許錦忠為廣嘉公司前開債務之連帶保證人，揆諸上開規定，即應負連帶清償責任。從而，原告依據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廣嘉公司、許錦忠連帶給付240萬元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本件第一審訴訟費用29,580元應由被告連帶負擔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，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爰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載。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　法　官　許筑婷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政彬
附表：（民國；新臺幣/元）
		編號

		借款金額

		債權本金

		利息計算期間

		借款期間



		1

		1,120,616

		407,116

		114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10年10月6日起至115年10月6日止



		2

		8,000,000

		2,933,308

		114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10年10月6日起至115年10月6日止



		3

		5,000,000

		1,833,270

		114年2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10年10月12日起至115年10月12日止



		4

		1,000,000

		369,950

		114年1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10年10月28日起至115年10月28日止



		5

		1,000,000

		383,284

		114年2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10年11月4日起至115年11月4日止



		6

		1,000,000

		866,644

		114年1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11年3月11日起至116年3月11日止



		7

		2,000,000

		449,956

		114年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11年1月28日起至116年1月28日止



		8

		870,000

		406,000

		114年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11年4月11日起至116年4月11日止



		9

		3,000,000

		340,000

		114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11年10月3日起至116年10月3日止



		10

		


		1,360,000

		114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11年10月3日起至116年10月3日止



		債權本金合計

		


		9,349,528

		


		






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2544號

原      告 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進一  

訴訟代理人  張晉嘉  

            王舒薇  

被      告  廣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
兼  

法定代理人  許錦忠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4日言詞

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0萬元。

二、訴訟費用新臺幣29,580元由被告連帶負擔，並自本判決確定

    之翌日起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：

一、本件兩造間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，有其所簽立授信

    往來契約書一般條款第19條在卷可憑（見本院卷第15頁），

    本院自有管轄權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

    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部分：

一、原告主張：廣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廣嘉公司）前邀同許錦忠為連帶保證人，於民國110年10月4日、111年9月28日與原告簽訂授信往來契約書，共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2,300萬元，借款金額及借款日期分別如附表所示，利率分別為週年利率3.185％及3.8％計算，若未按期攤還本金，即喪失期限利益。詎廣嘉公司自114年1月28日起即未按期清償，迄今尚積欠原告借款本金934萬9,528元未給付，廣嘉公司自應清償前開債務。而許錦忠既為上開債務之連帶保證人，依約即應與廣嘉公司負連帶清償之責。為此，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一部請求被告連帶給付本金240萬元等語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　　
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

    。

三、按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

    相同之物，民法第478條前段定有明文。又稱保證者，謂當

    事人約定，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，由其代負履

    行責任之契約。保證債務，除契約另有訂定外，包含主債務

    之利息、違約金、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，同

    法第739條、第740條亦有明文。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

    其提出借授信往來契約書、動用申請書、放款帳卡明細（見

    本院卷第13至114頁），且被告對於上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

    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，亦未提出

    書狀供本院審酌，參酌原告所提上開證據資料，堪信原告之

    主張為真實。廣嘉公司於前揭欠款因未依約繳納視為到期後

    ，依民法第478條前段規定，自應負擔返還借款之責任，而

    許錦忠為廣嘉公司前開債務之連帶保證人，揆諸上開規定，

    即應負連帶清償責任。從而，原告依據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

    之法律關係，請求廣嘉公司、許錦忠連帶給付240萬元，為

    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本件第一審訴訟費用29,580元應由被告連帶負擔，並依民事

    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，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，加給按

    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爰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載。
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　法　官　許筑婷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政彬

附表：（民國；新臺幣/元）

編號 借款金額 債權本金 利息計算期間 借款期間 1 1,120,616 407,116 114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 110年10月6日起至115年10月6日止 2 8,000,000 2,933,308 114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 110年10月6日起至115年10月6日止 3 5,000,000 1,833,270 114年2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 110年10月12日起至115年10月12日止 4 1,000,000 369,950 114年1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 110年10月28日起至115年10月28日止 5 1,000,000 383,284 114年2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 110年11月4日起至115年11月4日止 6 1,000,000 866,644 114年1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 111年3月11日起至116年3月11日止 7 2,000,000 449,956 114年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 111年1月28日起至116年1月28日止 8 870,000 406,000 114年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 111年4月11日起至116年4月11日止 9 3,000,000 340,000 114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 111年10月3日起至116年10月3日止 10  1,360,000 114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 111年10月3日起至116年10月3日止 債權本金合計  9,349,528   

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2544號
原      告 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進一  
訴訟代理人  張晉嘉  
            王舒薇  
被      告  廣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兼  
法定代理人  許錦忠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0萬元。
二、訴訟費用新臺幣29,580元由被告連帶負擔，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：
一、本件兩造間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，有其所簽立授信往來契約書一般條款第19條在卷可憑（見本院卷第15頁），本院自有管轄權，合先敘明。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部分：
一、原告主張：廣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廣嘉公司）前邀同許錦忠為連帶保證人，於民國110年10月4日、111年9月28日與原告簽訂授信往來契約書，共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2,300萬元，借款金額及借款日期分別如附表所示，利率分別為週年利率3.185％及3.8％計算，若未按期攤還本金，即喪失期限利益。詎廣嘉公司自114年1月28日起即未按期清償，迄今尚積欠原告借款本金934萬9,528元未給付，廣嘉公司自應清償前開債務。而許錦忠既為上開債務之連帶保證人，依約即應與廣嘉公司負連帶清償之責。為此，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一部請求被告連帶給付本金240萬元等語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　　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按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，民法第478條前段定有明文。又稱保證者，謂當事人約定，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，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。保證債務，除契約另有訂定外，包含主債務之利息、違約金、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，同法第739條、第740條亦有明文。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借授信往來契約書、動用申請書、放款帳卡明細（見本院卷第13至114頁），且被告對於上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，亦未提出書狀供本院審酌，參酌原告所提上開證據資料，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。廣嘉公司於前揭欠款因未依約繳納視為到期後，依民法第478條前段規定，自應負擔返還借款之責任，而許錦忠為廣嘉公司前開債務之連帶保證人，揆諸上開規定，即應負連帶清償責任。從而，原告依據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廣嘉公司、許錦忠連帶給付240萬元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本件第一審訴訟費用29,580元應由被告連帶負擔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，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爰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載。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　法　官　許筑婷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政彬
附表：（民國；新臺幣/元）
		編號

		借款金額

		債權本金

		利息計算期間

		借款期間



		1

		1,120,616

		407,116

		114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10年10月6日起至115年10月6日止



		2

		8,000,000

		2,933,308

		114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10年10月6日起至115年10月6日止



		3

		5,000,000

		1,833,270

		114年2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10年10月12日起至115年10月12日止



		4

		1,000,000

		369,950

		114年1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10年10月28日起至115年10月28日止



		5

		1,000,000

		383,284

		114年2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10年11月4日起至115年11月4日止



		6

		1,000,000

		866,644

		114年1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11年3月11日起至116年3月11日止



		7

		2,000,000

		449,956

		114年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11年1月28日起至116年1月28日止



		8

		870,000

		406,000

		114年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11年4月11日起至116年4月11日止



		9

		3,000,000

		340,000

		114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11年10月3日起至116年10月3日止



		10

		


		1,360,000

		114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11年10月3日起至116年10月3日止



		債權本金合計

		


		9,349,528

		


		






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2544號

原      告 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進一  

訴訟代理人  張晉嘉  

            王舒薇  

被      告  廣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
兼  

法定代理人  許錦忠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0萬元。

二、訴訟費用新臺幣29,580元由被告連帶負擔，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：

一、本件兩造間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，有其所簽立授信往來契約書一般條款第19條在卷可憑（見本院卷第15頁），本院自有管轄權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部分：

一、原告主張：廣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廣嘉公司）前邀同許錦忠為連帶保證人，於民國110年10月4日、111年9月28日與原告簽訂授信往來契約書，共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2,300萬元，借款金額及借款日期分別如附表所示，利率分別為週年利率3.185％及3.8％計算，若未按期攤還本金，即喪失期限利益。詎廣嘉公司自114年1月28日起即未按期清償，迄今尚積欠原告借款本金934萬9,528元未給付，廣嘉公司自應清償前開債務。而許錦忠既為上開債務之連帶保證人，依約即應與廣嘉公司負連帶清償之責。為此，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一部請求被告連帶給付本金240萬元等語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　　
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按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，民法第478條前段定有明文。又稱保證者，謂當事人約定，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，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。保證債務，除契約另有訂定外，包含主債務之利息、違約金、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，同法第739條、第740條亦有明文。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借授信往來契約書、動用申請書、放款帳卡明細（見本院卷第13至114頁），且被告對於上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，亦未提出書狀供本院審酌，參酌原告所提上開證據資料，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。廣嘉公司於前揭欠款因未依約繳納視為到期後，依民法第478條前段規定，自應負擔返還借款之責任，而許錦忠為廣嘉公司前開債務之連帶保證人，揆諸上開規定，即應負連帶清償責任。從而，原告依據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廣嘉公司、許錦忠連帶給付240萬元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本件第一審訴訟費用29,580元應由被告連帶負擔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，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爰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載。
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　法　官　許筑婷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政彬

附表：（民國；新臺幣/元）

編號 借款金額 債權本金 利息計算期間 借款期間 1 1,120,616 407,116 114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 110年10月6日起至115年10月6日止 2 8,000,000 2,933,308 114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 110年10月6日起至115年10月6日止 3 5,000,000 1,833,270 114年2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 110年10月12日起至115年10月12日止 4 1,000,000 369,950 114年1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 110年10月28日起至115年10月28日止 5 1,000,000 383,284 114年2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 110年11月4日起至115年11月4日止 6 1,000,000 866,644 114年1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 111年3月11日起至116年3月11日止 7 2,000,000 449,956 114年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 111年1月28日起至116年1月28日止 8 870,000 406,000 114年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 111年4月11日起至116年4月11日止 9 3,000,000 340,000 114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 111年10月3日起至116年10月3日止 10  1,360,000 114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 111年10月3日起至116年10月3日止 債權本金合計  9,349,528   





